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徵才訊息公告 

【工作職缺】編制內約聘人員共 3名(7 等、8等、9等各 1名)                                                                                 

【工作內容】 

1. 7等約聘人員： 

   (1)辦理食品安全衛生及風險管理等專業性業務。 

   (2)食品產業專案輔導計畫推動與管考作業。 

   (3)舉辦各類食品安全衛生教育講座及訓練課程。 

   (4)食安事件緊急應變。 

   (5)其他交辦事項。 

2. 8等約聘人員： 

   (1)辦理食品安全衛生及風險管理等專業性業務。 

   (2)食品供應鏈追溯追蹤方案規劃與執行。 

   (3)食安法規之研擬、規劃等事項。 

   (4)相關團體、媒體之聯繫事務。 

   (5)其他交辦事項。 

3. 9等約聘人員： 

   (1)擬定食安管理策略暨各項重大計畫推動及管考。 

   (2)統籌規劃及推動本市小型食品加工廠聚落方案。 

   (3)運用專業知識研判高風險食品，執行監測及風險評估等研究。 

   (4)專門性、特殊性食品添加物非標的物之檢測鑑別及檢驗研究與管考。 

   (5)其他交辦事項。                                                                                 

【徵求條件】 

1.7等約聘人員： 

  各公私立大學食品、衛生檢驗、醫事檢驗、醫事放射、獸醫、 

  畜牧、植病、昆蟲、營養、生物化學、生物科技、水產農產、環衛、 

  公共衛生、化學化工、醫務管理、企業管理等相關系、所畢業。 

  大學畢業者須具食品相關工作經驗 2年以上。 

2.8等約聘人員：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1)各大學理、工、醫、藥、農、法、商學相關研究所畢業，得有博士學歷者。 

(2)各公私立大學法律、企業管理、新聞、醫務管理、大眾傳播、食品、 

   衛生檢驗、醫事檢驗、營養、公共衛生、化學化工等相關研究所畢業， 

   得有碩士學歷者，並須具食品、法律或新聞傳播等相關工作經驗 2年以上。 

3.9等約聘人員：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1)各大學理、工、醫、藥、農學相關研究所畢業，得有博士學歷者。 

(2)各大學理、工、醫、藥、農學相關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學歷者， 

   並須具食品相關工作經驗 4年以上。                                                                                 

                                                                                 



【工作地點】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號) 

                                                                                 

【工作時間】自機關通知報到日起。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另須配合平常出差與必要時例假日及晚間加班) 彈性上、

下班時間 08:00 AM ~ 09:00 AM 及 05:00 PM ~ 06:00 PM 

【月休】1.週休二日。 

        2.依照中華民國 104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 

                                                                                 

【公司福利】1.年終獎金依在職比例計給(全年可領 1.5個月)。 

            2. 國民旅遊卡(依慰勞假天數補助金額 8000-16000元) 

                                                                                 

【薪資範圍】1.7等約聘人員: 

              月薪新臺幣 39,720元(328薪點) 

            2.8等約聘人員: 

              月薪新臺幣 45,533元(376薪點) 

            3.9等約聘人員: 

              月薪新臺幣 51,346元(424薪點) 

                                                                                 

【需求人數】7等、8等、9等各 1名,共 3名。                                                                                 

【聯絡人/連絡方式】食品藥物管理科 李小姐、聯絡電話：(02)2257-7155 轉 1324                                                                                 

【其他備註】                                                                                 

 一、報名手續： 

     有意者請備齊下列資料，於 104年 6月 24日下午 4時前將應徵資料送達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號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李小姐 

收(以實際收件時間為主，逾期或資料不齊者以放棄論） 

     並註明白天聯絡電話或手機號碼，另於信封上註明【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食品藥物管理科 7等約聘人員】或【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8 

等約聘人員】 或【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9等約聘人員】職務 

及白天聯絡電話。                                                                             

                                                                                 

     資格審查： 

     1.甄選報名表 

     2.簡式公務人員履歷表 

     3.學經歷證件影本 

     4.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說明：以上資料請以 A4格式依上列順序裝訂俾利審查， 

           資料若提供不實或遺漏，概由當事人負責。 

                                                                                 



     報名表及相關資訊請參閱。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首頁-本局徵才-徵才刊版-食品藥物管理科約聘人員 3

名甄才 

     http://www.health.ntpc.gov.tw/ReJobInfo.aspx?uid=15&pid=494                                                                                 

                                                                                 

 二、甄選方式說明： 

      1.筆試（50%）及面試（50%），筆試科目如下： 

       (1) 7等約聘人員、8等約聘人員：公共衛生概論（含食品安全與衛生法 

規）。 

(2) 9等約聘人員：公共衛生概論（含食品安全與衛生法規）、 

           食品風險分析與管理。 

      2.筆試、面試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三、錄取通知及相關作業： 

   1.錄取者將另行通知，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2.公開徵選因名額有限，未能立即遴用者，依徵選名額增列數員額，列冊候 

    用，期間 3 個月，待有出缺另行通知派補。 

   3.應徵人員均不適當時，本局得予從缺。 


